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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 2 0 0 7年 1 2 月 的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政 府 當 局 向 事 務

委 員 會 簡 介 律 師 出 庭 發 言 權 工 作 小 組 最 終 報 告 書。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政 府

當 局 考 慮 此 事 和 以 適 當 的 立 法 推 行 。  

2 . 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認 為 －  

(a) 應 盡 快 和 在 本 立 法 會 會 期 內，將 落 實 工 作 小 組 所 提 建 議 的 主 體

法 例 提 交 立 法 會 ； 以 及  

(b) 律 師 會 理 事 會 (下 稱 “ 理 事 會 ” ) 應 在 諮 詢 大 律 師 公 會 執 行 委 員

會 和 司 法 機 構 後，擬 定 出 庭 代 訟 律 師 的 操 守 守 則，並 應 在 提 交

主 體 法 例 的 同 時 把 該 份 備 妥 的 守 則 一 併 提 交，供 立 法 會 考 慮 。 

3 .  關 於 上 文 ( a )項，事 務 委 員 會 要 求 律 政 司 就 立 法 程 序 時 間 表 和 將 有 關

法 例 提 交 立 法 會 之 前 所 需 的 步 驟 ， 給 予 意 見 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4 .  2 0 0 7年 1 2 月 1 4 日，律 政 司 去 信 律 師 會 及 大 律 師 公 會，請 該 兩 個 團

體 確 認 是 否 贊 同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， 並 支 持 在 適 當 時 間 落 實 這 些 建 議 。

2 0 0 8 年 1 月 1 0 日 ， 我 們 再 次 去 信 律 師 會 ， 請 該 會 擬 定 出 庭 代 訟 律 師 的

操 守 守 則 。 律 師 會 在 2 0 0 8年 1 月 1 1 日 向 我 們 表 示 支 持 這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 

5 .  按 照 事 務 委 員 會 委 員 的 要 求，出 庭 代 訟 律 師 的 操 守 守 則 須 由 理 事 會

擬 定，並 與 主 體 法 例 同 時 備 妥。律 政 司 認 為 實 際 上 不 可 能 在 今 個 會 期 向

立 法 會 提 交 所 需 的 主 體 法 例 ， 因 為 草 擬 建 議 法 例 和 諮 詢 有 關 各 方 需 時 ，

而 且 律 師 會 亦 須 草 擬 出 庭 代 訟 律 師 的 操 守 守 則。 不 過，我 們 會 盡 力 爭 取

立 法 時 段， 在 下 一 個 會 期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建 議 法 例。我 們 預 期 在 提 交 條 例

草 案 之 前 ， 所 需 的 操 守 守 則 應 會 備 妥 ， 可 供 事 務 委 員 會 討 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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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建議立法建議立法建議立法建議  

6 .  為 落 實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， 我 們 認 為 有 需 要 修 訂 《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》

(第 1 5 9 章 ) (該 條 例 )， 就 下 列 事 項 作 出 規 定 ：  

(1)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的 申 請 人 必 須 在 取 得 專 業 資 格 後 執 業

滿 五 年 ， 而 其 中 最 少 兩 年 必 須 是 在 香 港 執 業 的 。  

(2) 在 緊 接 提 出 申 請 前 的 三 年 內 的 執 業 經 驗，必 須 包 括 獲 評 核 委 員

會 認 為 屬 足 夠 的 訴 訟 經 驗，而 實 際 的 訟 辯 工 作 則 獲 給 予 最 大 比

重 。  

(3) 成 功 的 申 請 人 應 就 民 事 法 律 程 序 或 刑 事 法 律 程 序 或 同 時 就 兩

者 而 獲 賦 予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。  

(4) 應 設 立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評 核 委 員 會，由 一 名 獲 終 審 法 院

首 席 法 官 提 名 的 資 深 法 官 擔 任 主 席，並 由 下 列 成 員 組 成：司 法

機 構 成 員、律 師、資 深 大 律 師、一 名 律 政 司 代 表 及 一 名 業 外 人

士 。  

(5)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的 申 請 應 向 理 事 會 提 出。理 事 會 先 會 研

究 每 一 宗 申 請，然 後 才 將 申 請 連 同 其 否 決 或 批 准 申 請 的 建 議 轉

交 評 核 委 員 會 考 慮 。  

(6) 評 核 委 員 會 並 非 一 定 要 接 納 理 事 會 的 建 議，而 且 評 核 委 員 會 的

評 定 才 是 決 定 性 的 。  

(7) 申 請 人 除 了 要 符 合 最 短 執 業 年 資 的 規 定 外，亦 應 令 評 核 委 員 會

信 納 他 在 所 有 其 他 方 面 均 適 合 獲 賦 予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。 

(8)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的 申 請 人，必 須 符 合 以 下 兩 項 條 件 的 其

中 一 項：在 獲 評 核 委 員 會 核 准 的 訟 辯 課 程 中 取 得 合 格 成 績；或

令 評 核 委 員 會 信 納 申 請 人 具 備 相 當 經 驗，並 且 是 合 資 格 的 資 深

訴 訟 律 師，因 此 在 他 們 申 請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所 關 乎 的 法

律 程 序 中 適 合 行 使 該 項 權 利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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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) 成 功 的 申 請 人 應 獲 理 事 會 發 給 一 張 較 高 級 法 院 出 庭 發 言 權 資

格 證 明 書。理 事 會 必 須 備 存 名 冊，登 錄 獲 發 給 證 明 書 的 律 師 ，

並 須 向 司 法 機 構 政 務 長 提 供 該 等 律 師 的 姓 名 。  

(10) 出 庭 代 訟 律 師 的 操 守 與 紀 律 由 理 事 會 負 責。理 事 會 要 在 諮 詢 大

律 師 公 會 執 行 委 員 會 及 司 法 機 構 後，擬 定 並 施 行 一 套 規 管 出 庭

代 訟 律 師 的 操 守 守 則 。  

7 .  該 條 例 中 有 關 理 事 會 的 現 有 授 權 條 文 (特 別 是 關 於 第 6 段 第 ( 5 )、 ( 9 )

及 ( 1 0 )項 )須 予 以 擴 大。有 關 法 例 草 擬 後，會 交 給 司 法 機 構、律 師 會、大

律 師 公 會 、各 大 學 的 法 律 學 院 等 有 關 方 面 參 閱 ，以 收 集 意 見 。 待 有 關 主

體 法 例 制 定 後 ， 理 事 會 將 擬 訂 附 屬 法 例 ， 以 規 管 該 制 度 的 執 行 細 節 。  

 

 

律 政 司  

2 0 0 8年 1 月  


